
憲法增修條文下對於中華民國所轄地
區人民眾區別：
法律依據

第 11 條

自由地區與大陸地區間人民權利義
務關係及其他事務之處理，得以法
律為特別之規定。
(860718)

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

(810731公布，下稱兩岸條例)

香港澳門關係條例

(860402公布，下稱港澳條例)

台灣地區人民

大陸地區人民

香港澳門居民

外國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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